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一、城乡低保家庭高等教育新生入学救助政策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0年
㈡补助对象

低保家庭本科新生、专科新生、本科在读生
㈢补助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给予一次性救助，其中：低保家庭本科新生5000元/人、专科新生2000元/人、本科在读生2000元/人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社会救助科：2687206、2687207
二、农村高龄特困老年人救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5年5月20日-2020年5月19日
㈡补助对象

享受政府农村低保补助后，因丧失劳动能力、疾病或其他原因仍生活困难的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农村户口的老年人
㈢补助标准

全年救助300人，人均500元/年

㈣主管部门

市老龄办事业科：2687144
三、老年人高龄津贴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5年6月1日-2020年5月31日
㈡补助对象

本市常住户口3年以上且年龄满90周岁至不满100周岁老年人
㈢补助标准

300元/人/年。

㈣主管部门

市老龄办事业科：2687144
四、百岁老人长寿补贴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06年

㈡补助对象

本市年龄满100周岁老年人。

㈢补助标准

36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老龄办事业科：2687144
五、低保老年人高龄津贴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3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80周岁以上享受城乡低保待遇的老年人
㈢补助标准
80-89周岁，100元/人/月；90-99周岁,20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2687207

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政策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

㈡补助对象

农村低保人员（一是户口所在地是农村，并持有户口所在地常住居民户口；二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农村低保标准）
㈢补助标准

补助标准不低于2400元/人/年。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社会救助科：2687206、2687207

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政策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

㈡补助对象

城市低保人员（一是要有户籍所在地常住户口；二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三是家庭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
㈢补助标准

市直及德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运河开发区380元/月/人，其他各县（市）360元/月/人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社会救助科：2687206、2687207

八、农村五保供养政策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

㈡补助对象

农村五保人员（农村村民中的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村民）
㈢补助标准

对负责集中供养的单位按不低于4000元/人/年给予补助，对分散供养的个人按不低于3000元/人/年给予补助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社会救助科：2687206、2687207

九、城镇“三无”人员供养政策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2年

㈡补助对象

城镇三无人员（城镇居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或者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
㈢补助标准

对负责集中供养的单位按不低于800元/人/年给予补助，对分散供养的个人按不低于450元/人/年给予补助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社会救助科：2687206、2687207

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0年

㈡补助对象

孤儿。

㈢补助标准

2013年后，社会散居孤儿生活费标准720元/人/月；对负责集中供养的单位按1200元/人/月给予补助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社会救助科：2687206、2687207
十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2年

㈡补助对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㈢补助标准

每位士兵每服役一年补助4500元。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十二、优抚人员-因战伤残军人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因战伤残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
㈢补助标准

1至10级伤残：52360-5820元/年不等。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十三、优抚人员-因公伤残军人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因公伤残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
㈢补助标准

1至10级伤残：50700-4980元/年不等。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十四、优抚人员-因病伤残军人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因病伤残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
㈢补助标准

1至6级伤残：49040-16630元/年不等。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十五、优抚人员-烈属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烈属。

㈢补助标准

城镇16630元/年，农村11160元/年。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十六、优抚人员-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㈢补助标准

城镇14270元/年，农村10650元/年。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十七、优抚人员-病故军人遗属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病故军人遗属。

㈢补助标准

城镇13430元/年，农村10210元/年。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十八、优抚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及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

㈢补助标准

36300元/人/年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十九、优抚人员-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红军失散人员。

㈢补助标准

16380元/人/年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二十、优抚人员-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在乡老复员军人

㈢补助标准

抗战时期入伍的9160元/人/年；其他时期入伍的8660元/人/年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二十一、优抚人员-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㈢补助标准

36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二十二、优抚人员-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员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员。

㈢补助标准

36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二十三、优抚人员-患病或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的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患病或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的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

㈢补助标准

36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二十四、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

㈢补助标准
20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二十五、1954年11月1日试行义务兵役制《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1954年11月1日试行义务兵役制《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

㈢补助标准
服役一年义务兵役每人每月补助15元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2687208
二十六、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0月

㈡补助对象

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

㈢补助标准

1937年7月6日前入党的，每人每月530元；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入党的，每人每月470元；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入党的，每人每月390元。对已享受优抚抚恤补助的老党员，定额补助50元

㈣主管部门

市委组织部：2687850
二十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政策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1年

㈡补助对象

60岁以上城乡居民。

㈢补助标准

2015年1月1日起85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人社局农保处：2635839
二十八、低保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0年

㈡补助对象

具有山东省常住户口且享受城市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重度残疾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持有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视力、肢体、智力和精神类别的残疾人）

㈢补助标准

不低于5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残联教育就业部：2687258
二十九、“我和你心连心”扶残助学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5年

㈡补助对象
具有本市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当年新考取的残疾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
㈢补助标准
参加全国统考并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大专以上学生每人救助5000元；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每人补助3000元。
㈣主管部门

市残联教育就业部：2687258
三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5年

㈡补助对象

发放对象为16-59周岁，具有本省常住户籍，持有二代残疾证，无生活自理能力的一级智力、精神和肢体残疾人。原则上每季度发放一次。

㈢补助标准

6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残联教育就业部：2687258
三十一、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月

㈡补助对象
山东户籍，享受城乡低保或散居城市“三无”、农村五保待遇，生活长期不能自理，能力等级为2-3（《老年人能力评估》（MZ-T001-2013)评定标准）的老年人（以及其他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的智力、精神和肢体重度残疾困难老年人）

㈢补助标准
6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2687207
三十二、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1月
㈡补助对象
在出生、发育和成长过程中遇到特殊困境或失去父母照顾的未满18岁的儿童

㈢补助标准

300元/人/月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2687207

三十三、新（扩）建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2020年
㈡补助对象

新（扩）建养老机构。

㈢补助标准

对新建床位，省级补助6500元/床位基础上，市级财政再给予1500元/床位的一次性建设补助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2687206、2687207

三十四、改造、租赁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2020年
㈡补助对象

改造、租赁养老机构。

㈢补助标准

省级补助3000元/床位的基础上，市级财政再给予每1000元/床位的一次性改造补助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2687206、2687207
三十五、民办、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运营补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2020年
㈡补助对象

民办、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㈢补助标准

省级按自理、半自理和失能，按人数分别给予360元、600元和720元补助的基础上，市级财政连续三年分别按200元/人/年的标准给予运营补助。

㈣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2687206、2687207
三十六、农村妇女孕前和孕早期补服叶酸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09年
㈡补助对象

农村户籍孕前和孕早期妇女。

㈢补助标准

由医疗保健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发放叶酸，也可直接到医疗保健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领取叶酸。
㈣主管部门

市卫计委妇幼健康服务科：2628511
三十七、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14年
㈡补助对象

35-64岁全市农村户籍妇女
㈢补助标准

由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免费提供“两癌”检查。
㈣主管部门

市卫计委妇幼健康服务科：2628511
三十八、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09年
㈡补助对象

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对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农村户籍；2.在定点医疗卫生机构住院分娩；3.符合国家有关政策。

㈢补助标准

财政补助：500元/人，中央和省级负担350元/人，其余由县市区负担。定点助产机构直补或定点报销。
㈣主管部门

市卫计委妇幼健康服务科：2628511
三十九、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

㈠政策实施起始时间

2003年

㈡补助对象

登记失业人员、军队退役人员、被征地农民、残疾人、随军家属、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及境外就业等8类人群和城乡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经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不良信用记录、具备偿还能力的妇女；劳动密集型小企业。

㈢补助标准

借款人是个人的，中央财政按照基准利率上浮3个百分点贴息；借款人是企业的，按照基准利率的一半贴息。
㈣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金融与国际合作科：2381857
